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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办事处文件

大河政〔2017〕19 号

大河路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大河路街道 2017 年“三夏”农作物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各部门：

经街道办事处研究同意，现将《大河路街道 2017 年“三夏”

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职责

分工，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大河路街道办事处

2017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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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路街道 2017 年“三夏”农作物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工作方案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2017 年农作物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郑政办明电〔2017〕174 号）

和《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2017 年农作物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惠政办明电〔2017〕14 号）

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做好 2017 年我辖区“三夏”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工作，有效控制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现象，圆满完成市

政府和区委区政府交办的任务，经街道办事处研究，特制定 2017

年夏季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针对我辖区“三夏”禁烧工作特点，以发展都市农业，改善

环境质量为目标，按照“疏堵结合”的原则，加大秸秆禁烧力度，

推进全辖区秸秆禁烧工作常态化，促进环境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

二、对违反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处罚

1、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进一步加强农作

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郑政文〔2012〕126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通

告》（郑政通〔2015〕4 号）要求，对发生焚烧秸秆的镇（街道）

第一个焚烧火点按 100 万元额度上划财力，第二个焚烧火点按

200 万元额度上划财力，第三个焚烧火点按 400 万元额度上划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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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按照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规定，

对区督查组发现的焚烧火点，每一个焚烧火点按 50 万元额度上

划相应镇（街道）财力；若发现没有综合利用的农作物秸秆，每

亩按 20 万元额度上划镇（街道）财力。

3、按照大河路街道办事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

组规定，对办事处督查组发现的焚烧火点，每一个焚烧火点按 1

万元额度上划相应行政村财力，第二个焚烧火点按 5 万元额度上

划财力，第三个焚烧火点按 10 万元额度上划财力。

三、统筹兼顾，切实抓好 2017 年三夏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督查力度。成立以办事处主任皇

甫海林为组长的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同

时，以农林办工作人员为主，抽调各村成立督查组，督查指导各

行政村的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督查组要加强对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工作的督查，严查责任落实情况，严查措施到位情况，

严查秸秆焚烧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二）细化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各村、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切实加强对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领导，严格

落实责任人负责制，协调人员，细化任务分工，明确监管和奖惩

责任；要加强应急值守，积极受理群众举报，及时有效处理各种

情况。同时，街道大气办要加强各道路垃圾清运检查，督查环卫

工人及时清运垃圾，减少火源点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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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目标责任，建立“五级联动”机制。各村、各部

门和三级网格长要全面落实定专人、定岗位、定职责、定区域、

定时间、定要求的“六定”禁烧措施，要划出重点区域、重点路

段，确定片长、路长，实行负责人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随

时掌握禁烧情况。各行政村安排一名专职人员负责禁烧工作，并

成立专职巡逻小组，实行 24 小时巡逻守口制度，要责任到人，

保证每个村头路口都有专人把守。各级禁烧人员要确保上岗到

位，昼夜不间断巡查，严防死守，做到有烟必查、有火必罚。

（四）加强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各村要把此项工作作

为近期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调动村组各级干部、党员的工

作积极性，广泛、深入、持久的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教育活

动，提高广大群众对禁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转化为自觉行动；

各村要利用村广播，张贴禁烧宣传标语，悬挂禁烧宣传条幅，营

造强大的舆论氛围，引导农民自觉实行秸秆资源化利用、彻底杜

绝焚烧秸秆的陋习。

（五）加大秸秆综合利用力度。各村、各部门要积极引导教

育广大群众转变旧观念，树立新思维；大力引进秸秆资源化利用

项目，为秸秆变废为宝寻找出路；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秸

秆回收、加工利用，使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市场化。

（六）严格落实通报制度。禁烧期间，严格落实日报告制度，

各村要在每天 15:00 前将当天秸秆禁烧工作开展情况和发现问

题、查处情况上报办事处禁烧办，电话：85510281。对于行动迟

缓、禁烧不力的村，由办事处在全办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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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大对工作失职人员的责任追究。凡违反规定焚烧秸

秆、荒草、落叶、垃圾等农作物废弃物的，由环保部门依法对当

事人处以顶格罚款。对拒绝、阻碍秸秆禁烧监管人员执行公务的，

对因焚烧行为造成重大污染事故，导致重大公私财产损失或人身

伤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

关规定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对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

作不力，因焚烧造成严重大气污染事件或同一地区出现 3 次以上

因焚烧现象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村及其相关人员，经办事处禁烧

办调查认定后，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责任追究。

各有关部门以及村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要积极行动起

来，把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作为夏季农村工作的重点

工作，切实负起责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全办“不着一把火，

不冒一股烟，不烧一棵树，不出现焚烧污染”，实现秸秆综合利

用 100%的工作目标。

附件：1. 大河路街道夏季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 夏季禁烧包村责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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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河路街道“三夏”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皇甫海林 办事处主任

副 组 长：王继伟 人大政协工委主任

程艳强 党工委副书记

耿宇辉 党工委副书记

李海松 纪工委书记

刘 杰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赵鹏程 党工委委员

王学领 党工委委员（挂职）

陈宝勇 党工委委员（挂职）

常文艺 党工委委员（挂职）

王 燕 办事处副主任

王 涛 办事处副主任

王 华 办事处副主任

范 鹏 办事处副主任

李 静 办事处副主任（挂职）

秦三岭 办事处副主任（挂职）

贾长林 工会主席

弓铁军 武装部部长

白贺丽 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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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正 副主任科员

成 员：孙彦艳 党政办主任

刘 辉 长效办主任

薛小五 综治信访办主任

刘红亮 人大政协办主任

陈亚红 财政所所长

商国亮 城建规划办主任

卜文彪 土地所所长

付广强 大气办主任

沈伟伟 安监办主任

牛 建 执法中队中队长

秦俊峰 查违办主任

刘 锋 农林办主任

常艳荣 民政所所长

张百淼 劳动保障所所长

孟玉红 农财中心主任

贺书军 食药所所长

李富贵 武装部副部长

侯丙坤 中心学校副校长

董金玲 纪工委副书记

谢涛林 督查办副主任

陈喜刚 组宣办副主任

朱 琳 司法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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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梦 经济办副主任

孟建华 计生办副主任

马广斌 惠济桥村党支部书记

李 强 岗李村党支部书记

李久臣 牛庄村党支部书记

马小建 铁炉寨村党支部书记

孟保建 新庄村党支部书记

付小景 前刘村党支部书记

朱国平 保合寨村党支部书记

赵小强 惠济桥村村委会主任

李同宾 岗李村村委会主任

王彦申 牛庄村村委会主任

王增艳 铁炉寨村村委会主任

罗兆强 新庄村村委会主任

刘连军 前刘村村委会主任

王建峰 保合寨村村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农林办 703 房间，刘杰

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联系电话：855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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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河路街道夏季禁烧包村责任一览表

村 别 包村科级干部及联系方式
包村负责人及联系方

式

惠济桥村
王继伟
赵鹏程
李 静

孟 梦
刘红亮
陈喜刚
刘 辉

岗李村 弓铁军
宁国正

李富贵
秦俊峰
卜文彪
贺书军

保合寨村
程艳强
常文艺

商国亮

新庄村
李海松
王 燕

谢涛林
常艳荣

牛庄村
陈宝勇
王 涛
白贺丽

薛小五
朱 琳
孟建华
侯丙坤

前刘村
王学领
王 华
范 鹏

沈伟伟
付广强
牛 建

铁炉寨村
刘 杰
秦三岭
贾长林

刘 锋
孟玉红
张百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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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路街道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27 日印发


